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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伟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名，代表股份395,795,35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3.662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8,523,282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3.227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7,272,0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48％。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3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2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81,882,4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952％。

（三）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385,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4％；反对

1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2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385,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4％；反对

1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2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385,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4％；反对

1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2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754,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436％；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3％；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385,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4％；反对

1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2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546,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

24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2024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455,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1％；反对

33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1,542,3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846％；反对33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1％；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505,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7％；反对

28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592,4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458％； 反对28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95,531,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4％；反对

18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弃权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时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晓武、程婷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沧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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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051,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石

良希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张世洪先生、独立董事钱明星先生、独立董事师文

林先生、独立董事彭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施五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常玉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48,922 99.5471 702,186 0.452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48,922 99.5471 702,186 0.452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48,922 99.5471 702,186 0.452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49,222 99.3538 1,001,886 0.646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48,922 99.5471 702,186 0.452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48,922 99.5471 702,186 0.452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73,022 97.6877 584,000 2.312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672,822 99.1110 1,378,286 0.889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5,780 71.3864 1,393,186 28.613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852,922 99.2272 1,198,186 0.772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501,508 99.6455 549,600 0.354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83,322 99.5693 667,786 0.4307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80,622 97.7617 3,470,486 2.2383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29,794,0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7,988,0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267,080 86.2169 1,001,886 13.783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12,000 57.7971 154,800 42.202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055,080 87.7272 847,086 12.272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854,500 74.0200 1,001,886 25.9800 0 0.0000

6

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154,200 81.7916 702,186 18.2084 0 0.0000

7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72,386 84.8562 584,000 15.1438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478,100 64.2596 1,378,286 35.7404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2,463,200 63.8732 1,393,186 36.1268 0 0.0000

10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2,658,200 68.9298 1,198,186 31.070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其

持有的表决权股份分别为63,448,220股、66,345,866股。

2、议案9：回避表决的董事为石良希先生、张世洪先生、耿卫东先生合计持有股份为

150,182,14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毅、程思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51� �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24-019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3日 14点45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3883号一号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3日

至2024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申请航天财务公司综合授信，并部分转授信给子公

司的议案

√

2 关于继续委托航天财务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2024

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对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提案，应当单独说明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该提

案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51 航天机电 2024/5/2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

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

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书（附后）。

2、登记时间：2024年5月31日9:00一16:00

3、登记地址：上海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165弄29号4楼

4、信函登记请寄：上海市元江路3883号上海（航天）创新创业中心航天机电董事会办

公室，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以邮戳日期为准），邮编：201109

5、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个人股东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21-64827176�联系传真：021-64822300

联系人：航天机电董事会办公室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4年申请航天财务公司综合授信， 并部分转授

信给子公司的议案

2 关于继续委托航天财务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58� � � �证券简称：辽宁能源 公告编号：2024-013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7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06号10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7日

至2024年6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授权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58 辽宁能源 2024/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限售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股东授权代表除上述证件外，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授权委托书，

于2024年5月31日上午9:00-10:30，下午2:00-3:30到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按上述要求通过信件、传真办理登记手续，在参加会议时补交登记资料原件。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人：韩健 王莉

联系电话：024-86131586

联系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路38号

邮政编码：110000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4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7 关于授权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8 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358� � � �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24-01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中亭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46,014,755股，占公

司总股份929,756,977股的4.9491%。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97,614,6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0099%。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115名， 代表股份数为343,629,443股， 占公司总股份

929,756,977股的比例为36.9591%；其中中小股东112名，代表股份数为92,704,394股，占

公司总股份929,756,977股的比例为9.970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493,8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65%；反对2,931,

3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0%；弃权1,204,30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5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568,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389%；反对

2,93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620%；弃权1,20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91%。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926,4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14%；反对2,973,

7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654%；弃权1,729,30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5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001,3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269%；反

对2,9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77%；弃权1,729,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54%。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943,8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64%；反对3,076,

3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8952%；弃权1,609,30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6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018,7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457%；反

对3,07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184%；弃权1,609,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59%。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943,8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64%；反对3,101,

3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9025%；弃权1,584,30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018,7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457%；反

对3,10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54%；弃权1,584,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90%。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906,9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9167%；反对3,334,

3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9703%；弃权388,200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981,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845%；反对

3,33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67%； 弃权38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88%。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525,4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7.9327%；反对6,377,

1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8558%；弃权726,900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5,600,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369%；反对

6,377,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90%； 弃权72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41%。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457,1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28%；反对5,627,

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6377%；弃权1,544,70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5,532,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633%；反对

5,62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05%；弃权1,54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3%。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749,543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2518%； 反对12,

273,4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3.5717%；弃权606,500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824,4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1065%；反

对12,27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393%；弃权606,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42%。

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4-035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8日。

3、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17号金色堤岸B座27楼公

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志健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2,535,98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34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4,760,99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774,98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4051％。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7,

774,9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0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7,774,98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05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通讯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张军、胡惠春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2.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3.00�《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4.00�《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5.00�《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6.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2,51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1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96％；反对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其他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军、胡惠春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